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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服務金馬地區已退官兵補發紀念章作業事項 

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22 日國人勤務字第 1060008125 號訂定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 日國人勤務字第 11001220091 號修頒 

 

一、「外島地區服務紀念章」緣起係本部46年時制頒「金馬地區

服務紀念章」，對服役於金門、馬祖、東引、烏坵、東沙、

南沙等地區及其各週邊島嶼之官兵，年資屆滿者即頒給之，

藉以鼓舞官兵士氣；惟86年間為更顯崇榮價值，本部重新頒

定「外島地區服務紀念章」（同時廢止「金馬地區服務紀念

章」）頒發迄今。 

二、近來有86年以前曾服務金馬地區已退官兵符合資格而未獲頒

紀念章者，希能補發「金馬地區服務紀念章」，以彰顯榮耀 

    ，本部考量該紀念章已廢止20年，爰以現行「外島地區服務

紀念章」補發之，以爭取已退官兵對國軍任務辛勞之認同、

榮耀及向心。 

(一)作業方式： 

  1.適用地區及頒給對象：民國46年後凡曾服役於金門、馬祖、

東引、（烏坵、東沙）、南沙等地區及其各週邊島嶼之志願

役及義務役官士兵(含支援任務者)，年資屆滿一（半）年，

核發紀念章（累計核發三弓箭標為最高上限），並以補發乙

次為限。 

  2.作業程序：由當事人填具申請表（如附件1），依戶籍地逕

向各縣市後備指揮部（服務中心）服務臺提出申請，各縣市

後備指揮部（服務中心）依所存管兵籍資料查證後，函送所

屬軍種司令部申請核發，軍種司令部核定後將紀念章（標）

函送各縣市後備指揮部（服務中心），再由各縣市後備指揮

部（服務中心）通知申請人審認結果及領取紀念章，並登載

於兵籍資料備查；支援任務者由申請人提供派赴外島地區支

援任務相關佐證資料（如部隊番號等），依前述作業程序經

單位查證屬實後辦理。 

(二)紀念章不得比照勳、獎章申請核發退除給與、慰問金或葬厝

及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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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曾服務金馬地區已退官兵補發紀念章申請表 

已退官兵 

姓名 
 

已退官兵 

出生年月日 
 

服務外島時 

單位 

軍種階級 

 
服務外島 

名稱及時間 
 

聯繫住址  

聯絡電話 自宅  手機  

已退官兵 

身分證件正面影本 

已退官兵 

身分證件反面影本 

黏貼處 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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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申請名冊 

曾服務金馬地區已退官兵補發紀念章申請名冊(範例) 

軍種 

單位 

服務時
階級 

姓名 
出 生 年
月日 

服務外島
名稱 

服務起迄
時間 

聯絡人（關係）及聯絡
地址電話 

陸 軍 金
門 防 衛
指揮部 

二兵 張德功 26.1.1 金門烈嶼 

56.10.08 

至 

58.10.07 

張○○（兄弟）新北市
樹林區三民路 27號 

02-2XXXXXXX 

海 軍 金
門 基 地
指揮部 

上兵 李德勝 25.7.7 東引 

67.07.28 

至 

70.07.27 

李○○（本人）高雄市
旗山區五權路 81號 

07-7XXXXXX 

       

       

       

       

       

       

       

       

       

       

       

合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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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核定名冊 

曾服務金馬地區已退官兵補發紀念章核定名冊(範例) 

軍種 

單位 

服務時
階級 

姓名 
出 生 年
月日 

服務外島
名稱 

服務起迄
時間 

備考 

陸 軍 金
門 防 衛
指揮部 

二兵 張德功 26.1.1 金門烈嶼 

56.10.08 

至 

58.10.07 

二弓箭 

海 軍 金
門 基 地
指揮部 

上兵 李德勝 25.7.7 東引 

67.07.28 

至 

70.07.27 

三弓箭 

       

       

       

       

       

       

       

       

       

       

       

合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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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後備指揮部轄屬縣市後備指揮部服務臺連絡資料表 

單位 地址 自動電話 傳真電話 

宜蘭縣後備指揮部 宜蘭市金六結路236號 (03)9358059 (03)9359138 

基隆市後備指揮部 基隆市正信路203號 (02)24656825 (02)24663102 

臺北市後備指揮部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72號 (02)26323842 (02)23112715 

新北市後備指揮部 新北市土城區仁愛路23號 (02)22669025 (02)22667081 

桃園市後備指揮部 桃園市介壽路322號 (03)3775443 (03)3774473 

新竹後備指揮部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800號 (03)5716066 (03)5713915 

花蓮縣後備指揮部 花蓮市北濱街105之1號 (03)8358023 (03)8311498 

連江縣後備服務中心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18-2號 (0836)25299 (0836)25300 

苗栗縣後備指揮部 苗栗市府前路56號 (037)334384 (037)373110 

臺中市後備指揮部 臺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111號 (04)23134833 (04)23134852 

彰化縣後備指揮部 彰化市卦山路14號 (047)284823 (047)284833 

南投縣後備指揮部 南投市民族路512號 (049)2233094 (049)2246499 

雲林縣後備指揮部 雲林縣斗六市中正路219號 (05)5322840 (05)5374441 

嘉義後備指揮部 嘉義市民權路295號 (05)2287081 (05)2223640 

臺南市後備指揮部 臺南市長榮路五段393號 (06)2814530 (06)2514193 

高雄市後備指揮部 高雄市三民區武功巷52號 (07)3725915 (07)3724847 

屏東縣後備指揮部 屏東市建國路239號 (08)7558069 (08)7515404 

臺東縣後備指揮部 臺東市中興路三段69巷100號 (089)231892 (089)237317 

澎湖縣後備指揮部 馬公市中正路74之1號 (06)9275693 (06)9267613 

金門縣後備服務中心 金門縣金寧鄉林湖路95號 (082)324604 (082)371410 

國防部承辦人：許嘉嬋士官長       連絡電話：02-85099598 

陸軍司令部承辦人：彭勝義中校     連絡電話：03-4896329 

海軍司令部承辦人：吳慧吟士官長   連絡電話：02-85093640 

空軍司令部承辦人：邱群達少校     連絡電話：02-25320657 

 


